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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體育團體與教練選手權益事件處理小組設置要點 

教育部體育署 105年 11月 9 日臺教體署競字第 1050034111號函訂定 

一、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為妥適處理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

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以下簡稱全國性體育團體）與教練、選手

間產生之權益事件，特設教練選手權益事件處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

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權益事件，係指向全國性體育團體提出不服，且對全國性

體育團體處理結果仍有疑義，或於一個月內未獲處理之下列事件： 

  (一)全國性體育團體訂定參加國際性運動賽會教練、選手之選拔、培訓、

參賽及其他相關權益事件。 

  (二)教練、選手違反全國性體育團體相關規定之懲處事件。  

  (三)其他有關全國性體育團體之措施影響教練、選手權益之事件。 

三、前點第一款所定國際性運動賽會，其範圍如下： 

  (一)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夏季及冬季奧運。 

  (二)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夏季及冬季亞運。 

  (三)世界大學運動會（以下簡稱世大運）：夏季及冬季世大運。 

  (四)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青年奧運）：夏季及冬季青年奧運。 

  (五)亞洲青年運動會。 

  (六)正式單項運動錦標（盃）賽。 

  (七)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八)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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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世界運動會。 

  (十)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四、本小組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教育部次長兼任；

一人為副召集人，由體育署署長兼任；其餘委員由體育署就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身心障礙

體育團體、體育專業大學校長、法律或體育專家學者、曾任奧運教練

或選手代表聘兼之。 

五、本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

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機關(構)、全國性團體代表兼任之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代表

出席。 

        本小組開會時，召集人得邀請相關機關（構）、全國性體育團體、

法人或專家學者、當事人列席。 

六、本小組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有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七、本小組決議事項，由相關機關（構）、全國性體育團體依會議決議辦

理。 

八、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九、本小組所需經費，由體育署相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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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體育團體與教練選手權益事件   申訴書 

                                             第              號 

一、申訴人：                             電話：(    ) 

    身分證統一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從事運動種類：                       年齡： 

    行動電話：                           身分：□教練   □選手 

    電子郵件：  

    聯絡住址： 

 

二、代理人：                             電話：(    ) 

    類型：□法定代理人  □委任代理人     與申訴人之關係：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聯絡住址： 

三、曾向體育團體提出不服，而對體育團體之處理結果仍有疑義： □是     □否 

四、本案事實經過及理由陳述：（將事實扼要的敘明，並將有關之經過情形，及雙方

爭執之內容明確表明，就請求所涉及之法律關係、請求權之基礎 

、理由及其證據等，予以明確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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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申訴內容屬實。 

五、請求協調事項： 

 

 

 

 

 

 

六、佐證資料： 

 

 

 

 

    此致 

教育部體育署 

                                          申訴人(簽章)： 

                                          代理人(簽章)： 

備註 

1、申訴人為未成年人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訴行為，並應載明其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地址及電話；另申訴人有委任代理人者，也請記明。 

2、有關爭議申訴之處理程序，本資料表將提供體育團體，俾其知悉申訴人（及代理

人）之姓名、申訴事由與請求協調事項，以利受理機關程序之進行或體育團體得

妥處相關權益事件，請勾選願意提供體育團體者與申訴人（代理人）聯絡之方式(至

少一種)：□電話□行動電話□電子郵件□聯絡地址，如未勾選，視同授權受理機

關逕行處理，申訴人無異議。 

3、請填妥本申訴資料表並檢附相關申訴資料，以親洽、傳真或郵寄方式逕送體育署

辦理。 

4、申訴人應填具「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您的個人資料僅供體育

署於中華民國領域、在前述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

消失為止。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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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教育部體育署為妥適處理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

與教練、選手間產生之權益事件，依「全國性體育團體與教練選手權益事件

處理小組設置要點」，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令及本署個

人資料保護政策，於蒐集個人資料前，向您告知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1. 蒐集目的 
◆執行前述業務及本署內部行政管理之用或利用於其他合於本署組織章程

所定之業務。 

2. 個人資料類

別 

辨識個人者 如姓名、身分證統一字號、聯絡方式等。 

教育、考選、技術

或其他專業 
如從事運動種類、身分等。 

3. 個人資料利

用之期間、地

區、對象及方

式 

除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本會於中華民國領域、在前述

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4. 當事人權利 
您可依前述業務所定要點或電話聯繫本署承辦人，向本署行使查詢或請求閱

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之

權利。 
5. 不提供個人

資料之權益

影響 
若您不提供個人資料，本署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務。 

 
 
 

當事人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獲知且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貴署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

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此致 

教育部體育署 

    立書人：                （簽名）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